玉林市安监局2017年三季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双随机事项公告
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15〕28号)的要求,依据《玉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推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制度实施方案》(玉安监字〔2016〕63号)的相关规定,经随机抽查,我局已明确三季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随机抽查事项。现将相关抽查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煤矿山企业随机抽查事项

1、企业名称: 广西容县恒湘矿业有限公司。 
2、随机抽查事项：
①安全生产综合事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 
②职业卫生综合事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工作场所应急设施设置或者配备情况。
检查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7号）。                          

 ③非煤矿山重点事项1: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应急演练和应急装备、物资配备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④非煤矿山重点事项2:安全出口情况。
检查依据：《矿山安全法》第十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06）第6章。
⑤非煤矿山重点事项3: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从业人员培训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
3、随机抽查带队领导及执法人员名单：
带队领导:陈世勤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执法人员姓名:林家庆,执法证号:桂K201600611。
执法人员姓名:林  鹭,执法证号:桂K1101007。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随机抽查事项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1、企业名称:玉林市鸿舟乙炔厂。
2、随机抽查事项：
①安全生产综合事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
②职业卫生综合事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工作场所应急设施设置或者配备情况。
检查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7号）。

③危化企业重点事项1:工艺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1号）。
④危化企业重点事项2:设备设施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1号）。

⑤危化企业重点事项3: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及储存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
3、随机抽查带队领导及执法人员名单：
带队领导:张琨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执法人员姓名:罗苏振,执法证号:桂K201600605。
执法人员姓名:王于飞,执法证号:桂K201600855。
(二)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1、企业名称:中石化广西玉林陆川城中加油站。
2、随机抽查事项：
1 安全生产综合事项: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
②职业卫生综合事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建设项目控制效果评价及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情况。
检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1号）。
③危化企业重点事项1:工艺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1号）。
④危化企业重点事项2: 设备设施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1号）。

⑤危化企业重点事项3:人员和资质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
3、随机抽查带队领导及执法人员名单：
带队领导:黄衍全  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执法人员姓名:谢永波,执法证号:桂K201600610。
执法人员姓名:徐凯莉,执法证号:桂K201600608。
三﹑烟花爆竹企业

(一)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企业名称:博白县长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2、随机抽查事项：
①安全生产综合事项: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出租管理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②职业卫生综合事项: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
检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9号）。
③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重点事项1: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检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4号）。
④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重点事项2:生产活动情况。
检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4号）。
3、随机抽查带队领导及执法人员名单：
带队领导:邓松  市安监局副调研员。
执法人员姓名:顾  琦,执法证号:桂K0105013。
执法人员姓名:陈  武,执法证号:桂K201600604。
(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1、企业名称:兴业安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2、随机抽查事项：
①安全生产综合事项: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
②职业卫生综合事项: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工作场所应急设施设置或者配备情况。

检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7号）。
③烟爆经营企业重点事项1:经营活动情况。
检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
④烟爆经营企业重点事项2:批发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检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条）。
3、随机抽查带队领导及执法人员名单：
带队领导:谢有强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执法人员姓名:莫光明,执法证号:桂K201601194。
执法人员姓名:雪奕云,执法证号:桂K01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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